
第一节 会计政策及其变更概述

知识点：会计政策变更的概念

会计政策变更：指企业对相同的交易或者事项由原来采用的会计政策改用另一会计政策的行为。

满足下述条件之一的，企业可以变更会计政策：

1.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等要求变更。

2.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

【提示】常见会计政策变更——强制变更

（1）存货计价方法的变更

原政策：采用后进先出法核算发出存货成本。

新准则要求：《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 —— 存货》取消后进先出法，仅允许采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或个

别计价法。

变更原因：准则修订导致原计价方法不再适用，需变更会计政策以符合新规。

（2）资产减值准备转回规则的变更

原政策：允许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的减值准备转回。

新准则要求：《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 —— 资产减值》规定，上述资产减值准备一经计提不得转回。

变更原因：准则明确禁止转回操作，企业需放弃原允许转回的政策，执行新规定。

（3）收入确认模型的变更

原政策：将收入划分为销售商品收入、提供劳务收入等类别，分别按不同标准确认（如完工百分比法）。

新准则要求：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 收入》统一采用 “控制权转移模型”，要求企业

在客户取得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变更原因：准则重构收入确认逻辑，企业需改变原有分类及确认方式，适配新模型。

【提示】常见会计政策变更——自愿变更

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变更：

原政策：采用成本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

适用场景：企业无法持续获取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信息，或难以合理估计其价值。

变更触发条件：

企业能够从房地产交易市场持续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相关信息，且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

作出合理估计（即满足公允价值模式的适用条件）。

新政策：采用公允价值模式 进行后续计量（不计提折旧或摊销，期末按公允价值调整账面价值，差额计入当期

损益）。

提示：

对会计政策的变更，企业仍应经股东会或董事会、经理(厂长)会议或类似机构批准，并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报送有关各方备案或对外公开披露。



如无充分、合理的证据表明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或者未重新经股东会或董事会、经理(厂长)会议或类似机

构批准擅自变更会计政策的，或者连续、反复地自行变更会计政策的，视为滥用会计政策，按照前期差错更正

的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知识点：不属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1.本期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与以前相比具有本质差别而采用新的会计政策。

（1）资产用途变更（自用办公楼改为出租）

背景：

企业将自用办公楼（固定资产）转为出租，用途从 “自用” 变为 “赚取租金”（投资性房地产）。

原作为固定资产核算（计提折旧，按历史成本计量），转为出租后按投资性房地产核算（可能采用成本模式或

公允价值模式）。

（2）租赁业务性质改变（经营租赁转为融资租赁）

背景：

甲公司以往出租设备属于经营租赁（短期、不转移资产控制权），按经营租赁会计处理（如租金收入分期确

认）。

本年度起，出租设备均改为融资租赁（长期、实质转移资产控制权），按融资租赁会计处理（如确认长期应收

款、未实现融资收益）。

知识点提醒：

若交易或事项的本质已从 “甲类” 变为 “乙类”（如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经营租赁→融资租赁），需

按 “乙类” 业务适用新会计政策，这是业务重新分类后的正常处理，而非会计政策变更。

知识点：不属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2.对初次发生的或不重要的交易或者事项采用新的会计政策。

（1）初次发生交易（甲公司建造合同）

背景：

甲公司为新设建筑公司，首次签订建造合同（为乙公司建造商务楼）。

该合同构成单项履约义务，且属于在一段时间内履行的履约义务，甲公司按新收入准则在服务期间确认收入。

（2）不重要的交易或事项（丙公司出租商务楼）

背景：

丙公司为房地产企业，大部分商务楼用于出售，仅一栋楼的地下一层小面积出租（出租部分可单独计量，但占

整体业务比例极小、不重大）。

原对出租部分采用成本模式计量，后因市场公允价值可获取，经批准改为公允价值模式。

该出租业务不具有重要性，其计量方法调整对企业整体财务报表影响极小，属于不重要事项的会计处理调整，

而非政策变更。



知识点提醒：

会计政策变更的前提是对原有重要交易 / 事项的政策调整；初次发生的业务或不重要的事项，其会计处理方法

的选择或调整不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